
《維護國家
安 全 條 例 草
案》自3月 8日
在立法會首讀
及二讀後，法

案委員會即日展開連續6天的
密集式審議，其中4天更是每
日上下午各舉行兩節會議。
至昨日下午，法案委員會初
步完成條例草案逐條審議
時，已合共舉行了 20 節會
議，連續審議時間長達39個小時。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當會議結
束議員離開會議室時，均已面露疲態，就算記者想上前詢問，他們也紛
紛擺手，表示委員會的最後審議工作還沒有完成，周四（14日）上午還
要審議修正案，暫不對傳媒發表意見。
昨日下午3時左右，法案委員會下午第一節會議進行一個小時後，終於完
成《條例草案》逐條審議工作。隨即轉入「全篇回顧提問」階段，也就是議
員再將整個草案從頭至尾看一篇，檢查一下還有沒有遺漏之處。雖然如此，
各議員並沒有鬆懈，而是更仔細地就條文內容表達意見。其中，選委會界別
的管浩鳴就提到，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管有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即屬犯罪，是
否在立法（條例草案）通過前的書籍，即使沒有煽動意圖，但管有這些書籍
是否屬於「技術違法」？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說，「煽動意圖」
非一言蔽之，也不是說只要是某報章、某雜誌便是犯法。
根據立法會網頁，《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
員會共召開約32小時會議審議條文，及後再召開6小時會議完成審議修
正案，即總共用了約38小時完成草案及修正案審議。至於《2023年區議
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則召開18小時會議完成審議。這次《維
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至昨日為止已進行了39個小時的會議，可說至少
是近年來委員會審議工作的一項新紀錄。

局長擺「零食加油站」感謝同事支援
另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近日的工作場所幾
乎移師到立法會，難得昨日午飯時間可以短暫返回辦公室，爭取時間擺
設「零食加油站」，除了為立法會工作站拚搏的團隊打氣，亦希望感謝
留守辦公室支援的同事，無論自己幾早返工、幾夜收工，辦公室總是燈
火通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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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為同事擺設「零食加油站」，
感謝他們連日來的支援。 鄧炳強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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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非法騷擾」入罪門檻太窄 鄧炳強：免市民誤墮法網
議員憂草案對國安人員保障不足
����$�
之條例草案審議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所釐清的要點及建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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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昨日繼續審

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多位

議員在審議草案「對處理涉及國家安

全案件或工作的人作出非法騷擾罪」

條文時，認為相關罪行的入罪門檻太

狹窄，擔心對相關人員保障不足。特

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指，訂立法例時要公道，而非考慮是否慈

悲，一方面要對執法及處理國家安全工作的人員有適當法律保障，另一

方面要為免市民誤墮法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保安局：減刑覆檢宜每年一次

《條例草案》所建基原則

◆「一國兩制」 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

◆尊重和保障人權
◆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
◆「無罪假定」原則
◆保障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一罪不作二審」原則

在外國讀書被當地政府依法要求參加軍訓，不違反
「非法操練」罪

◆《條例草案》有關的人具有某外國的國籍或居民身
份，而該人為遵守該外國的法律規定而在該外國的政
府的武裝部隊中服務，則不適用於「非法操練」罪。

「煽動意圖」罪具有免責辯護

◆「煽動意圖」相關罪行發生時，被告人並不知道有關
刊物是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即為免責辯護。「煽動意
圖」罪絕對不阻礙任何人對政府政策有不同意的意
見。就算是反對意見，表達得如何強烈，一點問題都
沒有，而普通學術性收集亦不會構成「煽動意圖」罪。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罪具有免責辯護

◆如證明披露有關資料、文件或物品屬一項「指明披
露」，即作出該披露的目的是揭露嚴重影響特區政
府依法執行職能的情況，或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
或公眾健康的嚴重威脅，而作出該項披露所照顧的
公眾利益，明顯重於不作出該項披露所照顧的公眾
利益等，即為免責辯護。

至於如何分別有關情況是否屬「指明披露」，可考慮
六要點：一是披露資料的嚴重性；二是有否替代披露
並屬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及該人在作出該項披
露前，是否採取了該等步驟；三是該人有否合理理由
相信該項披露符合公眾利益；四是該項披露所照顧的
公眾利益；五是該項披露所帶來的損害或損害風險的
程度；六是作出該項披露是否基於緊急情況。

行山誤闖軍事禁區影相不構成罪行

◆「間諜活動」罪的犯罪元素包括要有意圖危害國家
安全，倘行山誤闖禁區，是否檢控會視乎不同因
素，如警告亦是一種處理方式。

「境外干預」罪犯罪門檻高，無干預意圖不違法

◆任何機構，就算與外國政府有合作、受資助，都不
會僅因此而構成「境外干預」罪，只要沒有同時滿
足「意圖帶來干預效果，而配合境外勢力作出某項
作為」及「在如此作出該項作為時，使用不當手
段」這兩個元素，與外國怎樣合作都沒有問題。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罪能全面保障各類型
「公共基礎設施」

◆有關定義「公共基礎設施」的條文特意以「不窮
盡」的方式表達，定義是有彈性，已涵蓋到需要涵
蓋的公共設施。

是否延長未被起訴的被捕人羈留期、阻延諮詢律師
等，由法庭把關

◆警方需向司法機關申請，並須述明原因，譬如要令
裁判官信納有合理理由相信該人將破壞或妨礙司法
公正等。

放寬指明「潛逃者」條件，並避免針對「潛逃者」
的禁制措施對第三者造成影響

◆對於多位議員認為《條例草案》建議「潛逃者」的
禁制措施僅適用於潛逃至少6個月的人，是過於寬
鬆，特區政府正考慮刪去有關條款，並訂明任何人
不會因為與潛逃者被指明為潛逃者之前訂立的合約
而違法。

「潛逃者」護照永久撤銷，將通知全世界

◆《條例草案》訂明潛逃者的特區護照會被撤銷。特
區政府指出，有關潛逃者的護照一旦被撤銷，屬永
久性，特區政府會通知世界各地政府的入境部門和
航空公司，倘潛逃者有意回港自首，可通知特區政
府，或到當地的中國大使館，可簽發一次性入境證
明書。

完善日後制訂附表、附屬法例、實施細則等機制，
確保法例與時並進

◆因應未來可能出現是次立法未能預計的國安風險，
特區政府正考慮議員建議，積極探討確保《條例草
案》與時並進的方式，包括如果制訂有關附屬法例
協助「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香港執行維護國家安
全所需的措施等。

資料來源：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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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條例草
案》，其中「對處理涉及國家安全

案件或工作的人作出非法騷擾罪」條文
指，任何人意圖令某指明人士或某協助
者，或其任何家人感到驚恐或困擾或蒙
受指明傷害而使用具威嚇性、辱罵性或
冒犯性的言詞，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向他
們傳達具威嚇性、辱罵性或冒犯性的訊
息或作出具威嚇性、辱罵性或冒犯性的
作為等，均屬違法。

議員倡定罪設兩級制
多名議員關注相關罪行的入罪門檻
太狹窄，憂慮對處理涉及國家安全案
件或工作的相關人員保障不足。工聯
會議員吳秋北表示，該條例規定涵蓋
面較窄，需符合多項條件，加上有免
責條款，例如起底者聲稱資料全部是
網上出現的，而非自己所發，便有機
會免責，恐怕難以入罪。他建議該條
例應分兩級制，若未能符合條例內所
有定罪條件，純粹是對執行國安工作
人員作出侮辱，就處以較輕刑罰。鄧
炳強回應指會考慮該建議。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認為檢控門檻高，

例如局長或司長等「見過大場面」的
人，不會因為被人恐嚇而害怕。他舉例
指，幾年前有立法會議員曾在議事廳內
向前特首丟玻璃水杯，被控普通襲擊
罪，該議員後來在法庭上辯稱前特首
「表現淡定」，是為一個抗辯理由。陳
克勤憂慮「見過大場面」的人或較難感
到驚恐，草案條例變相對相關人士的保
護程度降低。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亦認為，條例上的
文字表述過於寬鬆，例如「事實上令乙
方感到驚恐或困擾或蒙受指明傷害」較
難證明，擔心是「對敵慈悲對友刁」。
鄧炳強回應說，「在訂立法例時要
公道，而非考慮是否慈悲。」一方面

對執法及處理國家安全工作的人員有
適當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要為免市民
會誤墮法網。他以自己2019年與家人
都受到滋擾為例，指有人向他作出騷
擾言論，他並不感到害怕，但若打電
話到他家人的工作地點，情況就不
同，因此要視乎場景及對象等因素。
他強調，立法原意是指明人士首先須
合乎「常人都會驚」的情況。
自由黨議員張宇人則對條文所指的
「合理」有不同看法，他指在社會動盪
時，社會對於何謂「合理」的定義極不
一致，因此政府如何斷定是否「合
理」？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回應表示，
「合理」意味法庭審判時要加入合理考
慮時、地、人，如果案發時處於動盪的
情況，審訊時必然會考慮到社會當時的
背景，但如果社會和平盛世時，法庭或
會對「合理」有另一看法，關鍵是令法
庭有整體綜合考慮。

港接收境外滋擾信息 法院同受理
民建聯議員黃英豪則指，該條例並
無域外效力，或會影響執法效果。他
舉例指，現時有許多詐騙信息，都是
來自境外的電話號碼。若有人利用外
國電話卡，向本港的執法或負責國安
工作人員作出騷擾行為，政府會否有
任何技術手段搜證，從而作出檢控。
選委會議員簡慧敏亦認為，希望政府
考慮該條例增加域外效力，因為許多
威嚇辱罵的行為都是在網絡上形成
的，並非只在香港發生，卻可以令相
關人士受到傷害。
鄧炳強回應說，該條法例主要保護
在香港內對於執法人員的滋擾行為，
即使有關訊息是在外地發送至本港，
只要有部分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包括
接收者身處香港，政府就有手段可以
證明到，本港法院都有處理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昨日在
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中的修訂「監獄規則」時，
有議員認為應由每年覆核一次改至每半年一次，相信會令囚
犯更有上進心。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認為，每年一次
是合適的時間，以作評估會否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
《條例草案》提出修訂「監獄規則」，新增條文指如果

某囚犯因涉及國安罪行而服刑，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該囚
犯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不能獲得減刑，有關決定每
年覆核一次。
管浩鳴議員對此表示，減刑的原意是希望囚犯在獄中勤

奮及行為良好，在署方作出決定後，由每年覆核一次改至
每半年會較好，相信會令囚犯更有上進心。
鄧炳強回應表示，一年覆核一次是平衡的做法，因為需

檢視該名囚犯在思想、行為上有無改變，會否對國家安全
構成風險，因此每年一次是合適的時間以作評估。而署理
律政專員蕭敏鏇提到，囚犯減刑或提早釋放並非權利，而
是額外酌情權，前提是不能不利於國家安全，如沒有不利
於國安，懲教署署長可視乎囚犯是否行為良好及勤奮而作
出減刑或提早釋放的決定，如果有關囚犯不同意署長的決
定，亦可隨時提出申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